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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新闻网 

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 

终止实施、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并延期的核查意见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作为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7 号）、《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修订）》（深证上〔2024〕34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深证上〔2023〕

1146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

证上〔2022〕25 号）等规定，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终止实施、部分募

投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并延期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960 号）同意注册，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336.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6.79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 22,651.4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8,203.55 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对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

〔2021〕11-15 号）。公司按规定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相关

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历次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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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调整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外部环境及公司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的

项目数量、项目名称、投资金额、项目建设内容及经济效益等内容进行调整。本

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投资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1 
全国手机报联

合运营平台 

全国手机报联

合运营平台 
10,437.12 5,675.00 5,630.36 5,630.36 

2 
四川省融媒体

建设项目 

融媒智能交互

平台项目 
9,646.15 5,204.40 5,204.40 5,204.40 

3 
技术平台改造

升级项目 “川网云”智能

技术平台项目 

8,901.88 

7,368.80 

4,802.10 

7,368.80 

4 
全媒体采编平台

扩充升级项目 
4,759.02 2,566.70 

合计 33,744.17 18,248.20 18,203.55 18,203.55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

增加“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路 9 号罗浮广场 606、607、901、902、903 室”作为

“全国手机报联合运营平台项目”的实施地点，增加“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南路

599 号天府软件园 D 区 5 栋 2、6 层、7 栋 16 层”作为“融媒智能交互平台项目”

和“‘川网云’智能技术平台项目”的实施地点。 

（三）募投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投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截至 2024 年末实际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 

1 全国手机报联合运营平台项目 5,630.35 0.00 

2 融媒智能交互平台项目 5,204.40 0.00 

3 “川网云”智能技术平台项目 7,368.80 684.65 

合计 18,203.55 684.65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终止、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并延期

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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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深证上〔2023〕1146 号）的相关规定，“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应当对该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

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市

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的；（三）

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

划金额 50%的；（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其他异常情形的。” 

公司本着合理、谨慎、节约、有效的原则，结合发展战略及募投项目实际情

况，通过审慎权衡募投项目建设的便利性因素和成本效益，对上述项目的可行性

进行了重新论证，并作出如下调整： 

单位：万元 

序号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内容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1 
全国手机报联合

运营平台项目 
5,630.35 

全国手机报联合

运营平台项目 
0.00 重新论证并终止实施 

2 
融媒智能交互平

台项目 
5,204.40 

融媒智能交互平

台项目 
0.00 重新论证并终止实施 

3 
“川网云”智能

技术平台项目 
7,368.80 

“川网云”智能

技术平台项目 
7,368.80 调整实施地点并延期 

4 --- --- 论证中的新项目 10,834.75 
正在对变更募投项目

进行论证，新项目待定 

合计 18,203.55 合计 18,203.55 --- 

（一）“全国手机报联合运营平台项目”重新论证并终止实施的情况 

1、项目概况 

项目拟使用自有办公场地，通过增加软硬件设备，加大研发投入，利用手机

报订阅用户大数据实现对用户的精准定向投放，为读者提供基于短信、彩信、增

强信息、H5、APP、AR、虚拟主播等形式的云终端产品，实现四川手机报新一

代基于大数据、5G 消息及虚拟现实的产品线。同时，根据党报党刊业务、一县

一报融媒体业务、手机报综合业务营销发展需求，延伸打造专属业务产品模块，

完善相关产品，立足四川为全国 9 省手机报全面提供党报党刊手机报、一县一报

融媒体等技术平台及业务支撑，实现全国手机报媒体共同发展。 

2、项目重新论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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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密切关注手机报行业的市场环境和业务技术变化，根据公司整体战略规

划的调整情况及发展需要，对“全国手机报联合运营平台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

拟终止实施“全国手机报联合运营平台项目”。 

（1）近年来，四川省外手机报媒体因发展市场环境等出现重大变化，多个

省级手机报已转型从事抖音带货、政府商业广告等业务。 

（2）全国媒体内容行业已经转向新媒体化，短视频和直播成为主流内容形

式。2024 年全球数字化变革加速，中国内容市场依托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普

及，完成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全面转型。 

（3）长期以来，全国手机报行业内容分发需要依托当地运营商的信息通道，

但容量有限，且成本较高，形成行业发展掣肘。 

上述募投项目终止后，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将继续存放于募集资

金专户。公司正在对后续新募投项目进行论证，预计 2025 年下半年完成新募投

项目的论证及相关工作。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融媒智能交互平台项目”重新论证并终止实施的情况 

1、项目概况 

项目定位为“立足四川、服务西南、辐射全国”，为各级各类融媒交互提供

整体解决方案及执行服务。项目建设内容包括 IT 基础设施建设、可视化展示大

厅、灾备中心、技术系统、省级平台五个部分。项目紧跟 5G 时代万物互联的发

展大势，利用数据中台，催化融合质变、数据聚合裂变、流量放大一体效能，从

资金、人才、管理、技术、服务等多方位为全省各级各类融媒逐步解决痛点，构

建省级联合带动市级、县级的融媒生态圈，最终形成“全省一张网”的融合发展

新模式，实现各级各类融媒诸多应用场景及其效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2、项目重新论证情况 

公司密切关注四川省融媒体市场环境变化。2023 年 7 月，四川广播电视台、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四川新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电四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4 家单位发起，联合 21 个市（州）市级媒体、185 家县级融媒体中心共建的“天

府融媒联合体”在成都设立。天府融媒联合体成立了天府融媒（四川）科技有限

公司，将围绕融媒体建设中的公益产品供给、融媒技术支撑、增值服务提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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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源整合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和运维服务，为省、市、县三级媒体提供传播

赋能、技术赋能、人才赋能。 

“天府融媒联合体”系与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融媒智能交互平台项目”在同

一地区实施的类似项目。因项目实施市场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继续实施项目预

计收益会受到影响。 

为了更好地保护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公司拟终止实施“融媒智能交互平台项

目”，项目终止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正在

对后续新募投项目进行论证，预计 2025 年下半年完成新募投项目的论证及相关

工作。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川网云’智能技术平台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并延期的情况 

1、项目概况 

项目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为基础，旨在打造开放

式云网融合的“1+2+N 川网云”基础技术体系，以“川网云”智能技术平台支撑

业务能力中台和数据中台，对现有业务板块和媒体业态进行数字化赋能，以快速

响应未来对政务新媒体、5G 短消息、短视频、元宇宙、主流媒体算法等全新应

用场景的需要。“‘川网云’智能技术平台项目”正在实施过程中，因人工智能

等技术快速发展，该项目部分建设内容未能按原计划实施。 

2、项目重新论证情况 

（1）项目建设可行性及必要性 

该项目系公司根据互联网及媒体发展趋势，结合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

区块链等新技术建设的开放式云网融合的“1+2+N”基础技术平台体系，通过持

续迭代升级对现有业务板块和媒体业态进行全面数字化赋能。随着大数据、大模

型等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技术环境对项目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平台在 AI

优化内容生产、智能推荐、舆情监测等应用场景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技术实现空间。

公司已先后完成了数智化生产系统、大屏指挥系统、手机报平台升级等建设任务，

为媒体宣传报道和公司业务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具备继续实施该项目的能

力。 

目前，公司正在进行基础云平台建设，通过继续优化和完善平台功能，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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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算力和存储能力，满足大数据、人工智能、多媒体等多场景应用扩展需求，

为公司长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公司拟顺

应行业发展趋势，结合业务实际需求，整合最新的大模型能力，对已有系统进行

整合升级，实现对内容生产、发布、传播等全链路的智能化改造，打通“内容—

数据—商业”闭环，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2）项目预计收益 

项目通过全面提升内容生产能力、拓展全新业务形态，不直接产生收入。 

（3）重新论证的结论 

经重新论证，公司认为“‘川网云’智能技术平台项目”与当前市场发展趋

势和公司战略规划相匹配，具有继续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将继续推进该项目。 

（4）“‘川网云’智能技术平台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并延期的具体情况 

由于公司办公地点已搬迁至成都市金牛区育新路 196 号四川新闻大厦 14-19

层，“‘川网云’智能技术平台项目”实施地点相应变更至此，同时结合项目推

进情况，将预期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推迟至 2028 年 5 月 17 日。 

项目名称 
“川网云”智能技术平台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实施地点 

成都市金牛区育新路 196 号的办公场

所（预计使用面积为 1,200 平方米） 成都市金牛区育新路 196 号四川新闻

大厦 14-19 层 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南路 599 号天府

软件园 D 区 5 栋 2、6 层、7 栋 16 层 

预计达到可使

用状态日期 
2025 年 5 月 17 日 2028 年 5 月 17 日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终止、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并延期对公司的

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终止实施、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并延期，

系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展、宏观经济及市场环境、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做出的

审慎决定，不存在未经股东大会通过即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公司正在对后续新募投项目进行论证，预计 2025 年下半年完成新

项目的论证及相关工作。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终止实施、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并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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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长远来看更有

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公司相关审议程序及意见 

2025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终止实施、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并延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全国手机报联合运营平台项目”“融媒智能交互平台项目”，

调整“‘川网云’智能技术平台项目”实施地点并延期，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终止实施、部分募

投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并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相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深证上〔2024〕340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2023年12月修订）》（深证上〔2023〕1146号）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

目重新论证并终止实施、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并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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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终止实施、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并延

期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月  日 

    

陈国星   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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